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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输 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文电通过电子传输作为一个

发送单元共同向外传递 其中包括标题和结尾数据  

确认 指一次传输 其传输内容看上去完整 正确 但

并不妨碍由该内容所引起的重新考虑和修改  

密码 指经当事方同意为确保传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

采用的任何技术上适当的方式 如一组数码和 或字母  

持有人 指享有根据本规则第 条 款所列权利并拥有

有效密码的一方  

电子监督系统 指用于检查计算机系统中所记载的交易

手段 如贸易数据日志或跟踪审核  

电子储藏 指电子数据的临时 中期或永久性储藏 包

括此数据的替代或原始储藏  

程序规则 

在不与本规则冲突的情况下 年 电讯传输贸易

数据交换行为统一规则 将指导本规则当事方的行为  

本规则项下的电子数据交换应符合联合国行政 商业 运

输电子数据交换规则的有关标准 但是 当事方可使用为所有用户

接受的任何其他商业数据交换方法  

除另有协议外 运输合同的文件格式应符合联合国编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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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表 或与此相仿的国内提单标准  

除另有协议外 一项传输的接收人除非在其接收后发回确

认 否则无权根据该传输内容行事  

因当事方之间发生由于实际传送数据所引起的争议时 可

利用电子监督系统证实接收的数据 有关争议数据以外的 涉及其

它交易的数据应视为贸易机密不予提供检查 由于作为电子监督系

统检查的一部分而不可避免地暴露非争议数据 当事方应信守机

密 并不向外界披露或挪作它用  

任何货物所有权的转让都应视为私有情报 不应向与该货

物运输或结关无关的任何其它方披露  

收讯的形式和内容 

承运人在接收到托运人提供的货物之后应按照托运人说明

的电子地址给予托运人一接收到货物的电讯通知  

该收讫电讯应包括  

托运人姓名  

货物说明 包括描述和保留 如同为签发一个书面提单

所需求的一样  

接收货物的地点和日期  

援引承运人的运输条款 和 



    1990年国际海事委员会电子提单规则    
 

 
 

――5――

w
w

w
.B

O
O

K
O

O
.co

m
.cn

 

用于日后传输的密码  

托运人必须向承运人确认收讫电讯 根据该确认电讯 托运人

便成为持有人  

根据持有人的要求 一旦货物实际装船 收讫电讯的地点

和日期应及时更新  

上述 款 和 中所含信息 以及

根据本规则 款所更新的装运地和日期应如同该收讫电讯系书面

提单的一部分一样具有效力  

运输合同条款 

业经同意和谅解 无论何时当承运人援引其运输条款时

该运输条款将成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  

该条款必须能够向运输合同方随时提供  

当该条款与本规则发生冲突或不一致时 适用本规则  

适用法律 

运输合同应受任何强制性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的制约 如同已

签发书面提单一样  

支配和转让权 

持有人是唯一可以向承运人采取下列行动的一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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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放货  

指定收货人或指定任何其它替换被指定的收货人 包括

持有人自己  

向另一方转让支配和转让权  

根据运输合同条款 对货物的其它事项向承运人发出指

示 如同一个书面提单持有人一样  

支配和转让权的转让按下列程序进行  

由现持有人向承运人发出其意欲将支配和转让权转让给一

新的持有人的通知  

由承运人确认该通知电讯 并据此 

向被建议的新持有人发送本规则第 条除密码以外的

所有信息 之后 

由被建议的新持有人通知承运人接受拟被转让的支配和

转让权 据此 

承运人销毁现用密码 并向新持有人发出一新的密码  

如果被建议的新持有人通知承运人其不欲接受该支配和转

让权 或在一合理时间内未能通知承运人其是否接受 那么将不出

现支配和转让权的转让 据此承运人应通知现持有人 同时现密码

仍保持有效性 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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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上述方法进行的支配和转让权的转让应如同在书面提单

项下转让权利一样具有效力  

密码 

密码对各个持有人各不相同 持有人不得转让密码 承运

人和持有人应各自保持密码的安全性  

承运人只负责向最后一个他给予密码的持有人发送确认的

电子信息 该持有人亦利用此密码保证包括该项电子信息的传输内

容  

密码必须独立 并与任何用于鉴别运输合同的方法 和任

何用于进入计算机网络的保密口令或识别相区别  

交货 

承运人应将拟交货的地点和日期通知持有人 根据该项通

知 持有人有义务指定一收货人 并给予承运人充分的交货指示

并利用密码加以核实 如无人被指定为收货人 持有人本人将被视

为收货人  

如果承运人证明自己已合理克尽职责核实自称为收货人的

一方确系实事上的收货人 那么承运人对误交不负责任  

要求书面单证的选择 

在交货前的任何时候 持有人有向承运人索要书面提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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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 此份文件须在持有人指定的地点得以提供 除非在该地点承

运人没有提供这份文件的便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只负责在

离持有人指定地点最近的 并有其便利条件的地点提供此份文件

由于持有人采用上述选择而造成延迟交货 承运人不负责任  

在交货前任何时候 承运人有向持有人签发书面提单的选

择 除非采用上述选择会造成过分延迟交货或扰乱交货  

根据本规则第 条 或 款签发的提单应包括 本

规则第 条收讫电讯中 除密码外 列明的事项 和 声明

书面提单业已签发 国际海事委员会电子提单规则项下的电子数据

交换程序也已终止 上述提单的签发应根据持有人的选择 或载明

凭提单上指名的持有人指示 或载明交于持单人  

根据本规则第 条 或 款签发的书面提单将销毁密

码 并终止本规则上电子数据交换程序 持有人或承运人对该程序

的终止并不解除运输合同任何一方根据本规则产生的权利 义务或

责任 也不解除合同任何一方根据运输合同产生的权利 义务或责

任  

持有人可在任何时候要求承运人按本规则第 条要求发送

一份打印的收讫讯件 除密码外 并加盖 不可转让复件 字样

发送该打印件并不销毁密码 亦不终止电子数据交换程序  

电子数据与书写效力等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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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运人和发货人以及此后所有采用本程序的当事方均同意载

于计算机数据贮藏中的 可用人类语言在屏幕上显示或由计算机打

印的业经传输和确认的电子数据将满足任何国内法或地方法 习惯

或实践规定运输合同必须经签署并以书面形式加以证明的要求 经

采纳上述规定 所有当事方将被认为业已同意不再提出合同非书面

形式的抗辩  

 

 


